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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一、緣起 

依據行政院  陳院長冲本(101)年 2月 17日指示事項辦理。 

二、計畫目標 

        國內資金充沛，具備發展資產管理之利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擬藉由推動「以臺灣為主之國人理

財平臺」，期望透過該項策略，一方面有助於金融機構業務發

展，開發本土金融商品與培植本地金融人才，增加國人就業

機會，另一方面亦可更具體落實國內投資人權益保障，達成

「國人的錢於國內金融機構，由國人操作，投資全世界，為

國人賺取最佳報酬」的目標。 

三、與業者座談 

     本會旋於 3 月 9 日邀集中央銀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銀行公會、信託公會、投信投顧公會、券商公會及主要業者

共同研商，會中研商議題及共同關切重點詳下表： 

 

研 

商 

議 

題 

 

放寬國內外金融商品所涉

大陸投資之限制 

開放國內外金融機構辦理

更多元化之人民幣計價商

品 

放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境外基金所得投資項目涉

及國內有價證券之限制 

金融業如何培植臺灣本土

金融人才，以強化我國金

融業資產管理能力 

 

 

 

共 

同 

關 

切 

重 

點 

客戶欲投資大陸地區有價

證券或人民幣相關商品因

現行法規限制無法承作。 

建議適度放寬證券業務涉

及外匯管理之限制。 

臺灣無吸引人才之經營環

境，本國人才漸因海外輕

稅高薪誘因移往海外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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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金融業資產管理現況 

(一)國內投信投顧業及境外基金規模： 

 

 

 

 

(二)由銀行通路銷售金融商品之情形： 

金融商品 

(100.12.31) 
國內基金 境外基金 

境內外結

構型商品 
保險商品 

總量 1.7兆元 2.2兆元 0.8兆元 
0.9兆元(100

年保費收入) 

銀行通路量 0.6兆元 1.7兆元 0.4兆元 0.5兆元 

銀行通路之

比重 
35% 77% 50% 55% 

 

 

•國內投信投顧業：截至 100 年
底止，共核准 39 家證券投信業、
109 家證券投顧業，資產總規模
(含共同基金、私募基金及全權委
託)為新臺幣 2.7 兆元，其中共同
基金計 599 檔、1.7 兆元。 

•境外基金規模：截至 100 年底
止，共核准 39 家總代理人、 75 

家境外基金機構、1,021 檔境外基
金，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共計新
臺幣 2.2 兆元。 

股票型

32%

貨幣市場

基金

43%
指數股票

型

8%

組合型

7%

固定收益

型

6%

不動產證

券化型

1%指數型

1%

平衡型

2%

國內基金規模圖

固定收益

型

47%

股票型

50%

平衡型

2%

貨幣市場

型

1%

指數股票

型

0.02%其他

0.15%

境外基金規模圖

•我國銀行財富管理自
94 年起蓬勃發展，總
規模自新臺幣6.3兆元
已成長至 100 年的
10.5 兆元，七成資金運
用於存款。 

•但各類金融商品透過銀
行通路銷售之比重，可
發現透過銀行提供境
外基金、境內外結構型
商品及保險商品，均已
超過五成。 

•對於 KYC、資訊揭露、
風險告知、避免不當銷
售等客戶權益保障有
關規定，已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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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對外證券投資概況 

(一) 部位統計： 

 

 

 

 

 

(二) 結構分析： 

                              99.12.31 

對外證券投資結構分析 
估計金額

(百萬美元) 
比率 

壽險業國外投資 120,501  37.5%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外國有價證券 96,623  30.1% 

四大基金國外委託經營 35,300  11.0% 

國內基金投資外國有價證券 20,512  6.4% 

投信事業直銷境外基金 15,832  4.9% 

銀行自有部位 4,624 1.4%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1,474             0.5% 

全權委託投資外國有價證券 165            0.1% 

其他管道 26,004                8.1% 

對外證券投資部位總額  321,035          100.0% 

 

國際投資部位統計-對外證券投資

28,682
3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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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資金淨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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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證券投資資金移動概況

•存量：依據中央銀行國際投資部位
統計，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存量，除 97

年時因全球金融海嘯下跌外，皆呈逐
年成長之趨勢。99 年底我國對外證券
投資部位達 3,210億美元(約新臺幣 9.6

兆元)。 

•流量：自 91 年起，每年國人對外證券
投資皆超過外人來臺證券投資之金額，並
於 96年到達高峰(對外證券投資達 449億
美元)，後因 97 年金融海嘯後已趨緩。惟
値得注意的是，100 年因外人來臺證券投
資呈負向(資金移出)，使當年證券投資淨
移出高達 356.7 億美元。 

•民國 99 年底我國對外證券
投資部位 3,210 億美元
中，估計壽險業國外投資
比重即占 37.5%(1,205 億
美元)，國人透過特定金錢
信 託 投 資 者 居 次 占
30.1%(966 億美元)，另四
大基金國外委託經營占
11%(353 億美元)。 

•有關國人資金外移規模(即
以其他管道將資金移往外
國金融機構)，並無確切統
計數據，如以我國對外證
券投資結構估計之，約占
全體對外證券投資部位之
8%，約 26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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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人資金外移的背景   

(一) 結構性原因：部分國人基於租稅規劃、兩岸政治風險、財

富配置等考量，資金長期滯留國外；另有因國內法規限制

無法取得之金融商品，則透過其他管道直接於境外投資(例

如無信評之債券、未經核准之私募基金、避險基金、放空

型 ETF)。 

(二) 其他原因： 

1、國內商品多元性不足：金融商品採核准制，造成財產在國

內的國人亦紛往鄰近市場購買(香港、新加坡)。 

2、金融機構及政府未經由本地金融機構投資海外：四大基金

及壽險業之國外投資部位係直接與國外金融機構交易或委

託外國公司代操。 

 

 

 

 

 

 

 

 

 

 

 

國人資金外移之背景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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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規劃方案說明 

      為提高金融商品服務之廣度與深度，擴大金融機構業務發展

空間，滿足國人資產管理之需求，進而促進銀行培植本地金融人

才，作為發展我國資產管理業務之基石，謹提出以下四項發展策

略： 

 銀行、證券商及投信投顧業發展多元化商品。 

 四大基金投資國外部位，部分委由國內業者提供投資代操。 

 放寬金融業辦理證券業務之外匯管理。 

 提供金融機構培植本地人才之誘因。 

 

一、 銀行、證券商及投信投顧業發展多元化商品： 

  (一)國內外金融商品法規鬆綁： 

1、 放寬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資產投資大陸

地區有價證券之限制。 

2、 放寬境內外結構型商品可連結至大陸利率、匯率、股價等

指標。 

3、 放寬境外結構型商品連結臺股等國內有價證券標的。 

4、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立後： 

(1) 國內銀行(DBU)得辦理人民幣存款、匯兌及外匯等

業務。 

(2) 開放辦理人民幣計價之國內基金、國際債券、境外

外結構型商品、保單等。 

(3) 研議開放證券商受託買賣(或信託業受託投資)大陸

地區證券市場有價證券。 

(二) 可達成效益：國人在國內即可取得相關金融商品服務，毋須

迂迴到海外投資，可導引資金回流。 



7 

 

二、 四大基金投資國外部位，部分委由國內業者提供投資代操： 

四大基金之國外投資部位委外代操規模龐大，惟目前僅

外國資產管理業者得以參與。現行四大基金全權委託國外投

資代操時，對受託機構都有受託管理法人資產規模要求，致

目前國內投信事業未符標準無法參與投標。 

(一)扶植國內本地業者參與四大基金海外市場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 

1、 建議四大基金全權委託國外投資代操時，對於國內金融機

構可考量另定標準或委託國內全權委託業者透過複委託

方式與國外資產管理機構合作，讓國內具有海外資產管理

能力之國內本地業者亦得參與投標政府基金委任投資案

件。具體執行內容將提報至行政院與考試院所組成之提升

政府基金運作效能專案小組討論。 

2、 為確保其操作績效，可將參與投標之國內業者對於人力資

源及研究發展投入情形列為評鑑海外資產管理能力之參

考。 

(二)可達成效益：善用政府資源，扶植國內產業發展，透過四大

基金輔助，解決國內金融業發展資產管理規模過小的問題。 

  

三、 放寬金融業辦理證券業務之外匯管理： 

(一)證券投信事業得發行含新臺幣之多幣別基金等： 

1、 放寬外幣計價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得以新臺幣收付。 

2、 開放證券投信事業發行同時含有新臺幣及外幣計價級別

之多幣別基金時，其外幣計價級別亦得於國內募集發行。 

3、 修正規定，簡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審核程序，研議逐步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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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申報生效制。 

4、 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跨境來臺上市之境外 ETF，以

促進境外 ETF 市場之流動性。 

(二)放寬證券商外幣風險部位之限額規定： 

       放寬證券商外幣風險部位（含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得

超過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之百分之十

五，並不得超過五千萬美元之規定。 

(三)開放證券商在我國境內從事離境證券業務，並研議稅制比照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 

1、 特許證券商在我國境內設立離境證券業務單位，從事國際

承銷及跨國財務顧問業務，並研議稅制比照「國際金融業

務條例」規定。 

2、 離境證券業務單位係從事境外外幣證券業務，尚不涉及外

幣與新臺幣之交易及匯兌業務，且未影響既有稅收。本項

所涉稅賦議題經財政部及本會成立之稅賦專案小組研商

後，有需進一步協調者，再報請行政院協商。 

(四)可達成效益： 

1、 使現有五百多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未來得追加募集美元  

等外幣級別，吸引國內外投資人投資。 

2、 增加證券商業務操作空間。 

3、 證券商得有效運用臺灣母公司資本及信用，提昇資產管  

理業務發展。 

 

四、 提供金融機構培植本地人才之誘因： 

(一)提供業務差異化管理誘因、鼓勵國內銀行培育本土人才與

加強金融商品與服務之研發投資：銀行培植本地人才，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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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銀行業務發展，爰可將銀行對人才聘用培育與 R&D 投資

情形納為申請業務或金融商品准駁之項目。評鑑指標之細節

與標準可請銀行公會研議，例如：每年新增聘用之大學、研

究所畢業生最低淨額；每年新增聘用之具有國際資產管理能

力專才及總人數；每年投入金融商品與服務之研究與開發預

算成長情形等。 

(二)國際性資產管理公司增加見習訓練之名額，擴及國內金融業

者：建議政府基金委託國際性資產管理公司代操時，應請受委

託機構增加見習訓練之名額，我國本地業者得選派人才至該公

司見習或訓練，以擴充本地人才瞭解國際資產操作之專業技術

之管道。 

(三)可達成效益： 

     1、使銀行從目前僅作為金融商品之中介通路角色，提昇成金

融服務管理中樞。 

     2、減輕大學、研究所畢業生失業率攀升的問題，亦協助其投

入金融產業。 

 

 

 

 

 

 

 

參、涉及相關部會事項 

發展策略 涉及相關部會事項 

(一)銀行、證券商及投中央銀行：國內外金融商品法規鬆綁涉及中央銀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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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投顧業發展多元化

商品 

責部分。 

陸 委 會：國內外金融商品法規鬆綁涉及行政院陸委

會權責部分。 

(二)四大基金投資國

外部位，部分委由國內

本地業者提供投資代

操 

基金主管機關(交通部、勞委會、銓敘部)：對國內金

融機構另定參與國外全委代操之標準或委

託國內全權委託業者透過複委託方式與國

外資產管理機構合作。另請受委託之國際

性資產管理公司增加見習訓練之名額，擴

及國內金融業者。 

(三)放寬對金融業辦

理證券業務之外匯管

理 

中央銀行：放寬對證券業務之相關外匯管理法規。 

財 政 部：證券商從事離境證券業務之賦稅優惠。 

 


